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49號

原      告  林仁忠  

            王俐藹  

            王仁國  

            王仁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複代理人    蘇育鉉律師

被      告  王仁苓  

訴訟代理人  鍾春福  

            羅瑞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巷○○號二樓

房屋騰空遷讓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二、被告應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四月五日起至返還主文第一項所

示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玖仟零伍拾柒元。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肆拾參萬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貳拾柒萬玖仟貳佰玖

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按月以新臺幣玖仟柒佰元為被告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按月以新臺幣貳萬玖仟零伍拾柒

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臺北市○○區○○路00巷00號2樓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

原為兩造母親林菊所有，嗣林菊於民國112年4月5日過世

後，即由原告林仁忠、王俐藹、王仁國、王仁哲（下合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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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分則各稱其名）及被告繼承並完成各應有部分5分之1分

別共有登記。被告雖曾與林菊就系爭房屋成立不定期限之租

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並約定每月租金新臺幣（下

同）2萬元即以林菊每月應給付予被告之陪伴照顧費2萬元抵

付，惟被告自108年起至112年4月5日林菊過世止，每星期照

顧林菊之時間皆不到1日，相當於4年多未給付租金。又林菊

向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貸款之以房養老貸款之期

限將至，是林菊分別於110年5月23日、110年5月24日、110

年5月29日、110年5月30日以錄製影片或請王俐藹以文字轉

達等方式告知被告將終止系爭租賃契約。王俐藹於110年5月

23日於兩造之LINE群組內上傳影片後，被告即回應已看完影

片、且表示出賣系爭房屋是遲早之事，是系爭租賃契約已於

被告收受通知後之1個月即110年6月23日終止，惟被告仍無

權占有系爭房屋迄今，經原告多次請求被告返還系房屋予全

體共有人，均置之不理，其未得全體共有人同意而擅自就系

爭房屋之全部為使用，顯已侵害其他共有人之權利。退步

言，縱認林菊不得單方終止系爭租賃契約，系爭租賃契約亦

因被告明確回應將盡速搬離系爭房屋而合意終止。是以，被

告於110年6月23日起就系爭房屋即不具有占有權源。再退步

言，縱認林菊未合法終止系爭租賃契約，惟系爭租賃契約經

原告因繼承而繼受後，因被告自112年4月5日起即未繳納租

金，原告乃於112年6月14日發函通知被告應將系爭房屋清空

返還原告，是系爭租賃契約已於112年7月14日終止，則被告

占有系爭房屋迄今乃無權占有。　

　㈡查系爭房屋坐落於臺北市士林區，地段優良、鄰近公車站、

交通便利，附近亦有學校、傳統市場、大型運動公園等設

施，生活機能發達，鄰近系爭房屋之房屋之每月租金市價依

租屋網站為2萬元至8萬2,000元不等，是每坪月租金均價則

為645元（計算式：2萬元/31坪=645元/坪，小數點以下四捨

五入，下同）至2,264元（計算式：8萬2,000元/36.22坪=2,

264元/坪）之間，則鄰近系爭房屋之房屋每坪月租金平均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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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1,095元【計算式：(948+2264+656+1041+1021+1088+645+

1098)/8=1,095元】，故系爭房屋每月租金總額為3萬6,321

元（計算式：1,095元×33.17坪=3萬6,321元），則被告自11

2年4月5日迄今無權占有系爭房屋而每月受有相當於2萬9,05

7元之不當得利（計算式：3萬6,321元×原告權利範圍4/5=2

萬9,057元）。

　㈢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規定

提起本訴，請求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

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㈡被告應自112年4月5日起至被告

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止，按月給

付2萬9,057元予原告；㈢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自80至90年間於空閒時經常至系爭房屋陪伴林菊、兩造

之父及祖母。嗣因兩造之父於93年5月29日過世，被告遂依

王仁哲之建議專職照顧林菊及祖母，並由林菊自93年6月起

每月給付2萬元之陪伴照顧費予被告。後系爭房屋因林菊、

王俐藹搬離而對外招租，惟乏人問津，故林菊於98年6、7月

間口頭協議將系爭房屋出租予被告，每月租金2萬元即以林

菊每月應給付予被告之2萬元抵付，被告亦欣然接受，是被

告與林菊就系爭房屋自98年6、7月間即成立系爭租賃契約且

迄未終止，原告作為林菊之繼承人即應受系爭租賃契約拘

束。

　㈡林菊於112年4月5日過世後，兩造於112年5月15日討論如何

處理包含系爭房屋在內之遺產，原告同意以1,600萬元出售

系爭房屋予被告，雖兩造就系爭房屋買賣之貸款細節有所爭

議，惟已就系爭房屋之買賣達成合意，是兩造於112年5月15

日即就系爭房屋以1,600萬元為對價成立買賣契約，被告依

該買賣契約占有系爭房屋非無權占有。

　㈢被告基於系爭租賃契約或買賣契約占有系爭房屋非無權占

有，是被告僅需支付112年4月5日至同年5月15日止之系爭房

屋每月租金2萬元。退步言，縱認被告占有系爭房屋為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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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依土地法第97條規定計算而

不能超出原定之每月租金2萬元，是原告主張被告應每月給

付2萬9,057元應無理由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

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系爭房屋原係兩造母親林菊所有，林菊於112年4月5日過世

後，兩造因繼承而各取得5分之1應有部分，且被告自98年6

月起遷入系爭房屋居住，與林菊約定每月租金2萬元，而成

立未訂租期之系爭租賃契約，並以每月2萬元之照顧費扣抵

租金，惟林菊過世後，被告並未支付系爭房屋租金，且迄今

仍居住於系爭房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93-9

4頁），並有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存卷可參（士司補卷第36-

3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四、原告主張系爭租賃契約業已終止，因而請求被告遷讓返還系

爭房屋，並自112年4月5日起至被告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

止，按月給付2萬9,057元予原告，惟此為被告所否認，而以

前揭情辭置辯。經查：

　㈠系爭租賃契約已於111年12月31日因屆期而終止：

　1.林菊於110年5月23日曾以錄影方式表示有意出售系爭房屋，

該錄影經王俐藹傳送至兩造於LINE通訊軟體家族群組（下稱

系爭群組）後，被告旋即表示會於適當時間與配偶溝通商量

此事，但配偶正擬準備考試，可能受到影響等語；林菊遂於

110年5月29日再次以錄影方式向被告說明打算出售系爭房屋

之緣由，並稱：「妳去跟阿福哥（即被告配偶）說服，說要

賣天母房（即系爭房屋）就是了啦！看妳們要去哪邊租房子

也是可以啦....妳的孩子也都有工作了，說有多辛苦，也不

會啦！妳一定會好的，就這樣子啦！就這樣子啦！讓媽媽有

一個出路，房子有的留得住就留得住好了，若留不住就要出

賣啦！齁！這樣子啦！要跟妳拜託啦！妳不要說又要等多久

再多久，這樣子一直拖」，此錄影檔案經王俐藹傳送至系爭

群組後，被告於110年5月30日留言稱，會配合林菊賣房的要

求，盡快在配偶於明年6月考完試後搬離，若林菊無法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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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後，也沒關係，會自己想辦法，但還是希望林菊能體諒並

延緩搬家期間等語；針對被告前開回應，王俐藹留言：「媽

今天決定請大姐配合於今年（即110年）12月底前讓出天母

房子，若可以的話，越早越好。這是媽第三次請大姐幫忙

了」等語，並將林菊表示：「我們那間房子（即系爭房

屋），最慢到12月底（即110年12月底），麻煩妳搬出去，

可以讓事情圓滿，越快越好啦!不要拖那麼久!請多多幫忙一

些」之錄影檔案上傳至系爭群組。其後，被告屢次透過系爭

群組傳達願意配合出售系爭房屋，但希望時間能延後時間之

意，惟王俐藹於110年6月1日留言重申林菊只想早日出售系

爭房屋，不願繼續負擔利息，並稱：「12月底（即110年12

月底）離現在還有7個月，目前疫情已稍緩，過陣子疫情降

低些妳再去看房都來得及」，被告回以「知道了　我們會盡

力」，王俐藹則於110年6月2日留言稱：「姐（即被告）知

道妳決定配合搬家後媽覺得很欣慰....」，被告對於前開留

言雖未提出反駁，但於110年6月3日又再提及希望待配偶於1

11年6月中旬考試結束後再行搬遷，復於110年10月初留言要

求林菊同意延至111年12月前搬遷等語，此後，未見林菊就

被告所提延至111年12月乙事提出反對意見等情，有系爭群

組對話紀錄截圖、文字版對話紀錄、錄影檔案及譯文等在卷

足憑（本院卷一第134-150頁、第384-442頁），堪信屬實。

由上以觀，被告於林菊表示即將出售系爭房屋，並要求被告

搬遷後，已同意並具體承諾將於111年12月前搬離，足見被

告與林菊間之系爭租賃契約，業經雙方合意由不定期限之租

約轉為租期至111年12月屆止之定期租約（下稱系爭定期租

約）甚明。又依卷內現存事證，並未見林菊與被告約定系爭

定期租約於111年12月間之具體到期日期，則依最有利於被

告之解釋，應認系爭定期租約至遲業於111年12月31日已因

屆期而告終止。

　2.被告雖以其兒鍾旻君於111年7月22日與林菊之對話錄音為據

（本院卷一第204-210頁），辯稱：林菊曾提及賣房子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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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足見林菊於前述110年5月間錄影檔案所為陳述非其本

意云云。然查，林菊與鍾旻君私下所為對話內容，是否即為

其真實意願，或僅係配合鍾旻君之說詞所為回應，本非無

疑，而被告復未提出任何積極事證，足資證明林菊前開以售

屋為由要求被告搬遷，並同意被告延至111年12月31日遷離

系爭房屋之意思表示，有何無效或可得撤銷之理由，自難認

被告此部分辯解為可採。

　3.被告復辯稱，縱認原告主張被告應於111年12月底遷讓返還

系爭房屋乙情為真，但被告迄112年1月底為止，均有給付每

月租金2萬元，故依民法第451條規定，系爭房屋已發生視為

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之情事云云。惟按租賃期限屆滿後，承

租人仍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者，而出租人不即表示反對之意

思者，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民法第451條固定有明

文，但此條規定出租人於租期屆滿後，須即表示反對之意

思，始生阻止續約之效力，意在防止出租人於租期屆滿後，

明知承租人就租賃物繼續使用收益，而無反對之表示，過後

忽又主張租賃關係消滅，使承租人陷於窘境而設。並非含有

必須於租期屆滿時，始得表示反對之意義存在。故於訂約之

際，訂明期滿後絕不續租，或續租應另訂契約者，仍難謂不

發生阻止續約之效力；定期租賃契約期滿後之得變為不定期

租賃者，在出租人方面係以有無即表示反對之意思為條件，

而非以有無收取使用收益之代價為條件。故苟無即表示反對

之意思而未為使用收益代價之收取，其條件仍為成就；苟已

即為反對之意思而為使用收益代價之收取，其條件仍為不成

就（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1737號、82年度台上字第2195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林菊係因急於出售系爭房屋而要求被

告搬遷，被告亦係為配合林菊出售系爭房屋，始與林菊商議

終止租約、搬離系爭房屋之期間，而林菊於此過程中，曾屢

屢表示「妳不要說又要等多久再多久，這樣子一直拖」、

「最慢到12月底，麻煩妳搬出去，可以讓事情圓滿，越快越

好啦!不要拖那麼久!」等情，均經說明如前，足見林菊已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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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表明待雙方議定期限後，不再續租之立場，被告對於此項

前提亦知之甚明，故林菊係因體諒被告處境，而勉為其難同

意系爭定期租約迄至111年12月屆期，但早已透過前開方式

表明不再拖延之意，堪認林菊與被告就系爭定期租約不再續

約乙事，已有共識。揆諸前開說明，縱令被告主張於112年1

月間仍有給付租金乙節為真，亦無從依民法第451條規定，

以林菊不即表示反對之意思為由，認系爭房屋已視為以不定

期限續約。

　㈡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5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

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止，按月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

得利，為有理由：

　1.按租賃定有期限者，其租賃關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承租

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

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

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

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450條第1項、第

455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已分別定有明文。

又按各共有人得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有使用

收益之權，民法第818 條定有明文，係指各共有人得就共有

物全部，於無害他共有人之權利限度內，可按其應有部分行

使用益而言。是共有人對共有物之特定部分占有使用收益，

仍須徵得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非謂共有人得對共有物之任

何一部或全部有自由使用、收益之權利。如共有人不顧他共

有人之利益，而就共有物之一部或全部任意占有收益，即屬

侵害共有人之權利，共有人得依同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

821條規定，請求除去其妨害及向全體共有人返還共有物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

所述，系爭定期租約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後，被告仍占有

系爭房屋，本屬無權占有，且兩造自112年4月5日起分別共

有系爭房屋，惟被告並未經其他共有人即原告同意，持續擅

自占有之，則原告依上開民法物上請求權之規定，訴請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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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於法自

屬有據，應予准許。

　2.被告雖辯稱：兩造於112年5月15日已就系爭房屋以1,600萬

元對價出售乙事達成買賣合意，被告係合法占有系爭房屋云

云。然按契約須當事人之一方將欲為契約內容之旨，提示於

他方，得他方之承諾，而後契約始能成立。亦即契約之成

立，須有要約與承諾二者意思表示一致之事實始足當之，若

無此事實，即契約尚未合法成立，自不發生契約之效力。又

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經查：　

　⑴觀諸兩造於系爭群組之對話紀錄可知（本院卷一第50-58

頁、第64-68頁），兩造於112年5月12日開會討論系爭房屋

買賣事宜時，被告曾表示願由其子女出面購買系爭房屋，但

只能負擔600萬元房貸，王俐藹遂於113年5月13日摘要紀錄

前開討論內容，並載明「價格參考四樓實價登錄價1620萬，

最後價格待議?」，其後，原告針對系爭房屋可申請之房貸

成數、貸款金額之運用陸續發表意見，王仁哲並於112年5月

15日留言：「今天下午會議大哥/二姐/二哥/小弟基於善意

成全大姐心願，以相對低標(1600萬)出價天母房給大姐，貸

款額度須在七成以上....」，足見原告已於112年5月15日就

系爭房屋之買賣提出條件，惟被告並未回覆是否首肯。嗣王

仁哲於112年5月16日留言稱：「所以我們提醒大姐即時決

定，天母賣房及貸款成功，去掉合庫還款未爆彈，才能安心

等願意以中間（合理）價買直潭房的有緣人」，王俐藹隨即

留言重申其立場：「....天母房的買賣大前提是必需能夠貸

款到1100萬以上，而不是只有600萬，否則不同意」，王仁

國、王仁哲亦附和王俐藹意見，王俐藹復稱：「我們兄弟妹

心存仁厚提供優惠條件協助妳達成心願，但是妳連耗時的房

貸款作業都不肯提前進行?何時做出買房決定也提不出?....

到時萬一決定不買了？我們不就又多損失近一個月拉抬天母

房售價時機？」，惟被告仍未表示是否同意以前述條件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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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房屋。其後，王仁國又於112年5月18日留言：「若大姐

有誠意要買，才47萬/坪....所以，大姐，您要趕快做決

定」、「大姐，那天母房呢?您若真的要買，是否趕（誤繕

為「敢」）快提供資料給袁代書....」，被告迄112年5月20

日始留言稱：「前面這2個截圖是5/16回應仁哲的，這就是

很明確的表明我們ㄟ意願--買下天母房」，但仍未表示同意

原告所提買賣條件。後經王俐藹再次重申前述條件，王仁哲

並留言：「大姐您給二哥的回覆，只是表示您有意願要買天

母房，但到今天為止，您都沒正面確認您是否全套接受我們

提出的優惠價格(1600萬)及二姐及仁哲前幾天提出，今天再

傳一次的所有配套條件?」，王仁國亦催促被告表明立場，

但被告仍未正面回應是否承諾原告所提要約，甚至表示：

「在還沒順利完成遺產稅申報前，我不會在任何時間地點討

論此事。我已將該說的話都說了。不會再對你們做任何回

應」。至此，可知被告雖曾表示購買系爭房屋之意願，但始

終未曾同意原告前述要約內容，難認兩造就系爭房屋之買賣

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則被告空言辯稱兩造於112年5月15日

已就系爭房屋達成買賣合意，要屬無據，洵無可採。

　⑵又原告因久未取得被告承諾，遂由王仁國出面於112年5月29

日留言說明：「大姐未即時接受二姐提出不妥協條件，買天

母房之事未書面定案，回歸上周一開會共識，兩房同時開

賣，實現全體繼承人利益最大化，分潤給全家族」，並稱經

房仲估價後，原告已調整系爭房屋之賣房方案，開價金額為

2,580萬，底價為2,480萬，若被告有意購買，則以2,380萬

元血親價出售，且經王仁哲、王俐藹留言附和（本院卷一第

58頁、第69頁），足見原告已就系爭房屋之買賣向被告提出

新要約，之前所提出1,600萬元買賣價金等配套方案之舊要

約因而失效。嗣被告於112年5月30日留言回應：正在四處籌

措現金中等語，王仁國、王仁哲見狀紛紛提醒被告新要約之

內容，即系爭房屋之售價已調整為2,380萬元，惟被告於112

年6月1日仍無視上情，逕自表示願以1,600萬元之價格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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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房屋，並會補足貸款不足部分金額（本院卷一第60-62

頁、第70-71頁），此核屬被告就系爭房屋買賣另提出新要

約，但王仁國、王仁哲、王俐藹先後出言拒絕，並請被告於

112年6月2日12點前回應是否同意依原告所提新要約購買系

爭房屋，惟未獲被告承諾（本院卷一第60-62頁、第70-71

頁），從而，兩造就系爭房屋之買賣從未達成意思表示合

致，至為明確。準此，被告主張因兩造間有買賣關係存在、

係有權占有系爭房屋云云，顯無理由，無可憑採。

　3.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又按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

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

件，故其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

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

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故如無權占用他人之房

屋，加害人應返還之不當得利之範圍，為相當於租金之利益

（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9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原

告訴請被告給付不當得利部分，核屬可分之金錢債權，原告

僅得按其應有部分，請求被告返還所受利益（最高法院85年

度台上字第239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定期租約業於11

1年12月31日終止，兩造嗣於112年4月5日林菊過世後，分別

共有系爭房屋，惟被告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迄今仍無權占

有系爭房屋使用，業如前述，核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相

當於租金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無法使用收益系爭房屋之損

害，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依其應有部分，請求被告

返還所受利益，即屬有據。又林菊與被告固曾約定每月租金

為2萬元，但系爭定期租約既於林菊過世前之111年12月31日

已然終止，難謂原告主張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

仍須受前開租金金額之拘束。本院因認原告主張以系爭房屋

鄰近之周邊房屋租金均價，作為本件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金額，應屬合理。而與系爭房屋坐落鄰近生活圈、同屬無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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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公寓之房屋於111年7月至112年6月間之租金行情約為每坪

645元（20,000/31=645）至2,264元（82,000/36.22=2264）

之譜，此有臺北市士林區周遭租金行情表之網路截圖可資佐

證（士司補卷第38頁），從而，原告以前開行情表中符合上

述條件之周邊房屋每坪月租金為據，核算系爭房屋合理每坪

月租金均價約為1,095元【（948+2,264+656+1,041+1,021+

1,088+645+1,098）/8=1,095】，並據此請求被告自112年4

月5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與全體共有人之日止，

按月給付原告不當得利2萬9,057元（1,095x33.17x0.8=29,0

57），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將

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以及自11

2年4月5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與全體共有人之日

止，按月給付原告不當得利2萬9,057元，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又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

經核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

明。　　

七、爰依法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黃靖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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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49號
原      告  林仁忠  
            王俐藹  
            王仁國  
            王仁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複代理人    蘇育鉉律師
被      告  王仁苓  
訴訟代理人  鍾春福  
            羅瑞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巷○○號二樓房屋騰空遷讓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二、被告應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四月五日起至返還主文第一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玖仟零伍拾柒元。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肆拾參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貳拾柒萬玖仟貳佰玖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按月以新臺幣玖仟柒佰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按月以新臺幣貳萬玖仟零伍拾柒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臺北市○○區○○路00巷00號2樓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原為兩造母親林菊所有，嗣林菊於民國112年4月5日過世後，即由原告林仁忠、王俐藹、王仁國、王仁哲（下合稱原告，分則各稱其名）及被告繼承並完成各應有部分5分之1分別共有登記。被告雖曾與林菊就系爭房屋成立不定期限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並約定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2萬元即以林菊每月應給付予被告之陪伴照顧費2萬元抵付，惟被告自108年起至112年4月5日林菊過世止，每星期照顧林菊之時間皆不到1日，相當於4年多未給付租金。又林菊向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貸款之以房養老貸款之期限將至，是林菊分別於110年5月23日、110年5月24日、110年5月29日、110年5月30日以錄製影片或請王俐藹以文字轉達等方式告知被告將終止系爭租賃契約。王俐藹於110年5月23日於兩造之LINE群組內上傳影片後，被告即回應已看完影片、且表示出賣系爭房屋是遲早之事，是系爭租賃契約已於被告收受通知後之1個月即110年6月23日終止，惟被告仍無權占有系爭房屋迄今，經原告多次請求被告返還系房屋予全體共有人，均置之不理，其未得全體共有人同意而擅自就系爭房屋之全部為使用，顯已侵害其他共有人之權利。退步言，縱認林菊不得單方終止系爭租賃契約，系爭租賃契約亦因被告明確回應將盡速搬離系爭房屋而合意終止。是以，被告於110年6月23日起就系爭房屋即不具有占有權源。再退步言，縱認林菊未合法終止系爭租賃契約，惟系爭租賃契約經原告因繼承而繼受後，因被告自112年4月5日起即未繳納租金，原告乃於112年6月14日發函通知被告應將系爭房屋清空返還原告，是系爭租賃契約已於112年7月14日終止，則被告占有系爭房屋迄今乃無權占有。　
　㈡查系爭房屋坐落於臺北市士林區，地段優良、鄰近公車站、交通便利，附近亦有學校、傳統市場、大型運動公園等設施，生活機能發達，鄰近系爭房屋之房屋之每月租金市價依租屋網站為2萬元至8萬2,000元不等，是每坪月租金均價則為645元（計算式：2萬元/31坪=645元/坪，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至2,264元（計算式：8萬2,000元/36.22坪=2,264元/坪）之間，則鄰近系爭房屋之房屋每坪月租金平均約為1,095元【計算式：(948+2264+656+1041+1021+1088+645+1098)/8=1,095元】，故系爭房屋每月租金總額為3萬6,321元（計算式：1,095元×33.17坪=3萬6,321元），則被告自112年4月5日迄今無權占有系爭房屋而每月受有相當於2萬9,057元之不當得利（計算式：3萬6,321元×原告權利範圍4/5=2萬9,057元）。
　㈢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規定提起本訴，請求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㈡被告應自112年4月5日起至被告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止，按月給付2萬9,057元予原告；㈢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自80至90年間於空閒時經常至系爭房屋陪伴林菊、兩造之父及祖母。嗣因兩造之父於93年5月29日過世，被告遂依王仁哲之建議專職照顧林菊及祖母，並由林菊自93年6月起每月給付2萬元之陪伴照顧費予被告。後系爭房屋因林菊、王俐藹搬離而對外招租，惟乏人問津，故林菊於98年6、7月間口頭協議將系爭房屋出租予被告，每月租金2萬元即以林菊每月應給付予被告之2萬元抵付，被告亦欣然接受，是被告與林菊就系爭房屋自98年6、7月間即成立系爭租賃契約且迄未終止，原告作為林菊之繼承人即應受系爭租賃契約拘束。
　㈡林菊於112年4月5日過世後，兩造於112年5月15日討論如何處理包含系爭房屋在內之遺產，原告同意以1,600萬元出售系爭房屋予被告，雖兩造就系爭房屋買賣之貸款細節有所爭議，惟已就系爭房屋之買賣達成合意，是兩造於112年5月15日即就系爭房屋以1,600萬元為對價成立買賣契約，被告依該買賣契約占有系爭房屋非無權占有。
　㈢被告基於系爭租賃契約或買賣契約占有系爭房屋非無權占有，是被告僅需支付112年4月5日至同年5月15日止之系爭房屋每月租金2萬元。退步言，縱認被告占有系爭房屋為無權占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依土地法第97條規定計算而不能超出原定之每月租金2萬元，是原告主張被告應每月給付2萬9,057元應無理由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系爭房屋原係兩造母親林菊所有，林菊於112年4月5日過世後，兩造因繼承而各取得5分之1應有部分，且被告自98年6 月起遷入系爭房屋居住，與林菊約定每月租金2萬元，而成立未訂租期之系爭租賃契約，並以每月2萬元之照顧費扣抵租金，惟林菊過世後，被告並未支付系爭房屋租金，且迄今仍居住於系爭房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93-94頁），並有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存卷可參（士司補卷第36-3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四、原告主張系爭租賃契約業已終止，因而請求被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並自112年4月5日起至被告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止，按月給付2萬9,057元予原告，惟此為被告所否認，而以前揭情辭置辯。經查：
　㈠系爭租賃契約已於111年12月31日因屆期而終止：
　1.林菊於110年5月23日曾以錄影方式表示有意出售系爭房屋，該錄影經王俐藹傳送至兩造於LINE通訊軟體家族群組（下稱系爭群組）後，被告旋即表示會於適當時間與配偶溝通商量此事，但配偶正擬準備考試，可能受到影響等語；林菊遂於110年5月29日再次以錄影方式向被告說明打算出售系爭房屋之緣由，並稱：「妳去跟阿福哥（即被告配偶）說服，說要賣天母房（即系爭房屋）就是了啦！看妳們要去哪邊租房子也是可以啦....妳的孩子也都有工作了，說有多辛苦，也不會啦！妳一定會好的，就這樣子啦！就這樣子啦！讓媽媽有一個出路，房子有的留得住就留得住好了，若留不住就要出賣啦！齁！這樣子啦！要跟妳拜託啦！妳不要說又要等多久再多久，這樣子一直拖」，此錄影檔案經王俐藹傳送至系爭群組後，被告於110年5月30日留言稱，會配合林菊賣房的要求，盡快在配偶於明年6月考完試後搬離，若林菊無法答應延後，也沒關係，會自己想辦法，但還是希望林菊能體諒並延緩搬家期間等語；針對被告前開回應，王俐藹留言：「媽今天決定請大姐配合於今年（即110年）12月底前讓出天母房子，若可以的話，越早越好。這是媽第三次請大姐幫忙了」等語，並將林菊表示：「我們那間房子（即系爭房屋），最慢到12月底（即110年12月底），麻煩妳搬出去，可以讓事情圓滿，越快越好啦!不要拖那麼久!請多多幫忙一些」之錄影檔案上傳至系爭群組。其後，被告屢次透過系爭群組傳達願意配合出售系爭房屋，但希望時間能延後時間之意，惟王俐藹於110年6月1日留言重申林菊只想早日出售系爭房屋，不願繼續負擔利息，並稱：「12月底（即110年12月底）離現在還有7個月，目前疫情已稍緩，過陣子疫情降低些妳再去看房都來得及」，被告回以「知道了　我們會盡力」，王俐藹則於110年6月2日留言稱：「姐（即被告）知道妳決定配合搬家後媽覺得很欣慰....」，被告對於前開留言雖未提出反駁，但於110年6月3日又再提及希望待配偶於111年6月中旬考試結束後再行搬遷，復於110年10月初留言要求林菊同意延至111年12月前搬遷等語，此後，未見林菊就被告所提延至111年12月乙事提出反對意見等情，有系爭群組對話紀錄截圖、文字版對話紀錄、錄影檔案及譯文等在卷足憑（本院卷一第134-150頁、第384-442頁），堪信屬實。由上以觀，被告於林菊表示即將出售系爭房屋，並要求被告搬遷後，已同意並具體承諾將於111年12月前搬離，足見被告與林菊間之系爭租賃契約，業經雙方合意由不定期限之租約轉為租期至111年12月屆止之定期租約（下稱系爭定期租約）甚明。又依卷內現存事證，並未見林菊與被告約定系爭定期租約於111年12月間之具體到期日期，則依最有利於被告之解釋，應認系爭定期租約至遲業於111年12月31日已因屆期而告終止。
　2.被告雖以其兒鍾旻君於111年7月22日與林菊之對話錄音為據（本院卷一第204-210頁），辯稱：林菊曾提及賣房子並非其意，足見林菊於前述110年5月間錄影檔案所為陳述非其本意云云。然查，林菊與鍾旻君私下所為對話內容，是否即為其真實意願，或僅係配合鍾旻君之說詞所為回應，本非無疑，而被告復未提出任何積極事證，足資證明林菊前開以售屋為由要求被告搬遷，並同意被告延至111年12月31日遷離系爭房屋之意思表示，有何無效或可得撤銷之理由，自難認被告此部分辯解為可採。
　3.被告復辯稱，縱認原告主張被告應於111年12月底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乙情為真，但被告迄112年1月底為止，均有給付每月租金2萬元，故依民法第451條規定，系爭房屋已發生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之情事云云。惟按租賃期限屆滿後，承租人仍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者，而出租人不即表示反對之意思者，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民法第451條固定有明文，但此條規定出租人於租期屆滿後，須即表示反對之意思，始生阻止續約之效力，意在防止出租人於租期屆滿後，明知承租人就租賃物繼續使用收益，而無反對之表示，過後忽又主張租賃關係消滅，使承租人陷於窘境而設。並非含有必須於租期屆滿時，始得表示反對之意義存在。故於訂約之際，訂明期滿後絕不續租，或續租應另訂契約者，仍難謂不發生阻止續約之效力；定期租賃契約期滿後之得變為不定期租賃者，在出租人方面係以有無即表示反對之意思為條件，而非以有無收取使用收益之代價為條件。故苟無即表示反對之意思而未為使用收益代價之收取，其條件仍為成就；苟已即為反對之意思而為使用收益代價之收取，其條件仍為不成就（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1737號、82年度台上字第219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林菊係因急於出售系爭房屋而要求被告搬遷，被告亦係為配合林菊出售系爭房屋，始與林菊商議終止租約、搬離系爭房屋之期間，而林菊於此過程中，曾屢屢表示「妳不要說又要等多久再多久，這樣子一直拖」、「最慢到12月底，麻煩妳搬出去，可以讓事情圓滿，越快越好啦!不要拖那麼久!」等情，均經說明如前，足見林菊已先行表明待雙方議定期限後，不再續租之立場，被告對於此項前提亦知之甚明，故林菊係因體諒被告處境，而勉為其難同意系爭定期租約迄至111年12月屆期，但早已透過前開方式表明不再拖延之意，堪認林菊與被告就系爭定期租約不再續約乙事，已有共識。揆諸前開說明，縱令被告主張於112年1月間仍有給付租金乙節為真，亦無從依民法第451條規定，以林菊不即表示反對之意思為由，認系爭房屋已視為以不定期限續約。
　㈡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5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止，按月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有理由：
　1.按租賃定有期限者，其租賃關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450條第1項、第455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已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各共有人得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有使用收益之權，民法第818 條定有明文，係指各共有人得就共有物全部，於無害他共有人之權利限度內，可按其應有部分行使用益而言。是共有人對共有物之特定部分占有使用收益，仍須徵得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非謂共有人得對共有物之任何一部或全部有自由使用、收益之權利。如共有人不顧他共有人之利益，而就共有物之一部或全部任意占有收益，即屬侵害共有人之權利，共有人得依同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規定，請求除去其妨害及向全體共有人返還共有物（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所述，系爭定期租約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後，被告仍占有系爭房屋，本屬無權占有，且兩造自112年4月5日起分別共有系爭房屋，惟被告並未經其他共有人即原告同意，持續擅自占有之，則原告依上開民法物上請求權之規定，訴請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於法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2.被告雖辯稱：兩造於112年5月15日已就系爭房屋以1,600萬元對價出售乙事達成買賣合意，被告係合法占有系爭房屋云云。然按契約須當事人之一方將欲為契約內容之旨，提示於他方，得他方之承諾，而後契約始能成立。亦即契約之成立，須有要約與承諾二者意思表示一致之事實始足當之，若無此事實，即契約尚未合法成立，自不發生契約之效力。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經查：　
　⑴觀諸兩造於系爭群組之對話紀錄可知（本院卷一第50-58頁、第64-68頁），兩造於112年5月12日開會討論系爭房屋買賣事宜時，被告曾表示願由其子女出面購買系爭房屋，但只能負擔600萬元房貸，王俐藹遂於113年5月13日摘要紀錄前開討論內容，並載明「價格參考四樓實價登錄價1620萬，最後價格待議?」，其後，原告針對系爭房屋可申請之房貸成數、貸款金額之運用陸續發表意見，王仁哲並於112年5月15日留言：「今天下午會議大哥/二姐/二哥/小弟基於善意成全大姐心願，以相對低標(1600萬)出價天母房給大姐，貸款額度須在七成以上....」，足見原告已於112年5月15日就系爭房屋之買賣提出條件，惟被告並未回覆是否首肯。嗣王仁哲於112年5月16日留言稱：「所以我們提醒大姐即時決定，天母賣房及貸款成功，去掉合庫還款未爆彈，才能安心等願意以中間（合理）價買直潭房的有緣人」，王俐藹隨即留言重申其立場：「....天母房的買賣大前提是必需能夠貸款到1100萬以上，而不是只有600萬，否則不同意」，王仁國、王仁哲亦附和王俐藹意見，王俐藹復稱：「我們兄弟妹心存仁厚提供優惠條件協助妳達成心願，但是妳連耗時的房貸款作業都不肯提前進行?何時做出買房決定也提不出?....到時萬一決定不買了？我們不就又多損失近一個月拉抬天母房售價時機？」，惟被告仍未表示是否同意以前述條件購入系爭房屋。其後，王仁國又於112年5月18日留言：「若大姐有誠意要買，才47萬/坪....所以，大姐，您要趕快做決定」、「大姐，那天母房呢?您若真的要買，是否趕（誤繕為「敢」）快提供資料給袁代書....」，被告迄112年5月20日始留言稱：「前面這2個截圖是5/16回應仁哲的，這就是很明確的表明我們ㄟ意願--買下天母房」，但仍未表示同意原告所提買賣條件。後經王俐藹再次重申前述條件，王仁哲並留言：「大姐您給二哥的回覆，只是表示您有意願要買天母房，但到今天為止，您都沒正面確認您是否全套接受我們提出的優惠價格(1600萬)及二姐及仁哲前幾天提出，今天再傳一次的所有配套條件?」，王仁國亦催促被告表明立場，但被告仍未正面回應是否承諾原告所提要約，甚至表示：「在還沒順利完成遺產稅申報前，我不會在任何時間地點討論此事。我已將該說的話都說了。不會再對你們做任何回應」。至此，可知被告雖曾表示購買系爭房屋之意願，但始終未曾同意原告前述要約內容，難認兩造就系爭房屋之買賣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則被告空言辯稱兩造於112年5月15日已就系爭房屋達成買賣合意，要屬無據，洵無可採。
　⑵又原告因久未取得被告承諾，遂由王仁國出面於112年5月29日留言說明：「大姐未即時接受二姐提出不妥協條件，買天母房之事未書面定案，回歸上周一開會共識，兩房同時開賣，實現全體繼承人利益最大化，分潤給全家族」，並稱經房仲估價後，原告已調整系爭房屋之賣房方案，開價金額為2,580萬，底價為2,480萬，若被告有意購買，則以2,380萬元血親價出售，且經王仁哲、王俐藹留言附和（本院卷一第58頁、第69頁），足見原告已就系爭房屋之買賣向被告提出新要約，之前所提出1,600萬元買賣價金等配套方案之舊要約因而失效。嗣被告於112年5月30日留言回應：正在四處籌措現金中等語，王仁國、王仁哲見狀紛紛提醒被告新要約之內容，即系爭房屋之售價已調整為2,380萬元，惟被告於112年6月1日仍無視上情，逕自表示願以1,600萬元之價格購買系爭房屋，並會補足貸款不足部分金額（本院卷一第60-62頁、第70-71頁），此核屬被告就系爭房屋買賣另提出新要約，但王仁國、王仁哲、王俐藹先後出言拒絕，並請被告於112年6月2日12點前回應是否同意依原告所提新要約購買系爭房屋，惟未獲被告承諾（本院卷一第60-62頁、第70-71頁），從而，兩造就系爭房屋之買賣從未達成意思表示合致，至為明確。準此，被告主張因兩造間有買賣關係存在、係有權占有系爭房屋云云，顯無理由，無可憑採。
　3.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按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件，故其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故如無權占用他人之房屋，加害人應返還之不當得利之範圍，為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9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原告訴請被告給付不當得利部分，核屬可分之金錢債權，原告僅得按其應有部分，請求被告返還所受利益（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39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定期租約業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兩造嗣於112年4月5日林菊過世後，分別共有系爭房屋，惟被告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迄今仍無權占有系爭房屋使用，業如前述，核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無法使用收益系爭房屋之損害，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依其應有部分，請求被告返還所受利益，即屬有據。又林菊與被告固曾約定每月租金為2萬元，但系爭定期租約既於林菊過世前之111年12月31日已然終止，難謂原告主張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仍須受前開租金金額之拘束。本院因認原告主張以系爭房屋鄰近之周邊房屋租金均價，作為本件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應屬合理。而與系爭房屋坐落鄰近生活圈、同屬無電梯公寓之房屋於111年7月至112年6月間之租金行情約為每坪645元（20,000/31=645）至2,264元（82,000/36.22=2264）之譜，此有臺北市士林區周遭租金行情表之網路截圖可資佐證（士司補卷第38頁），從而，原告以前開行情表中符合上述條件之周邊房屋每坪月租金為據，核算系爭房屋合理每坪月租金均價約為1,095元【（948+2,264+656+1,041+1,021+1,088+645+1,098）/8=1,095】，並據此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5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與全體共有人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不當得利2萬9,057元（1,095x33.17x0.8=29,057），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以及自112年4月5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與全體共有人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不當得利2萬9,057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爰依法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黃靖芸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49號

原      告  林仁忠  

            王俐藹  

            王仁國  

            王仁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複代理人    蘇育鉉律師

被      告  王仁苓  

訴訟代理人  鍾春福  

            羅瑞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巷○○號二樓房屋騰空

    遷讓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二、被告應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四月五日起至返還主文第一項所

    示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玖仟零伍拾柒元。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肆拾參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貳拾柒萬玖仟貳佰玖拾

    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按月以新臺幣玖仟柒佰元為被告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按月以新臺幣貳萬玖仟零伍拾柒

    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臺北市○○區○○路00巷00號2樓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原為兩

    造母親林菊所有，嗣林菊於民國112年4月5日過世後，即由

    原告林仁忠、王俐藹、王仁國、王仁哲（下合稱原告，分則

    各稱其名）及被告繼承並完成各應有部分5分之1分別共有登

    記。被告雖曾與林菊就系爭房屋成立不定期限之租賃契約（

    下稱系爭租賃契約），並約定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2萬

    元即以林菊每月應給付予被告之陪伴照顧費2萬元抵付，惟

    被告自108年起至112年4月5日林菊過世止，每星期照顧林菊

    之時間皆不到1日，相當於4年多未給付租金。又林菊向合作

    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貸款之以房養老貸款之期限將至

    ，是林菊分別於110年5月23日、110年5月24日、110年5月29

    日、110年5月30日以錄製影片或請王俐藹以文字轉達等方式

    告知被告將終止系爭租賃契約。王俐藹於110年5月23日於兩

    造之LINE群組內上傳影片後，被告即回應已看完影片、且表

    示出賣系爭房屋是遲早之事，是系爭租賃契約已於被告收受

    通知後之1個月即110年6月23日終止，惟被告仍無權占有系

    爭房屋迄今，經原告多次請求被告返還系房屋予全體共有人

    ，均置之不理，其未得全體共有人同意而擅自就系爭房屋之

    全部為使用，顯已侵害其他共有人之權利。退步言，縱認林

    菊不得單方終止系爭租賃契約，系爭租賃契約亦因被告明確

    回應將盡速搬離系爭房屋而合意終止。是以，被告於110年6

    月23日起就系爭房屋即不具有占有權源。再退步言，縱認林

    菊未合法終止系爭租賃契約，惟系爭租賃契約經原告因繼承

    而繼受後，因被告自112年4月5日起即未繳納租金，原告乃

    於112年6月14日發函通知被告應將系爭房屋清空返還原告，

    是系爭租賃契約已於112年7月14日終止，則被告占有系爭房

    屋迄今乃無權占有。　

　㈡查系爭房屋坐落於臺北市士林區，地段優良、鄰近公車站、

    交通便利，附近亦有學校、傳統市場、大型運動公園等設施

    ，生活機能發達，鄰近系爭房屋之房屋之每月租金市價依租

    屋網站為2萬元至8萬2,000元不等，是每坪月租金均價則為6

    45元（計算式：2萬元/31坪=645元/坪，小數點以下四捨五

    入，下同）至2,264元（計算式：8萬2,000元/36.22坪=2,26

    4元/坪）之間，則鄰近系爭房屋之房屋每坪月租金平均約為

    1,095元【計算式：(948+2264+656+1041+1021+1088+645+10

    98)/8=1,095元】，故系爭房屋每月租金總額為3萬6,321元

    （計算式：1,095元×33.17坪=3萬6,321元），則被告自112

    年4月5日迄今無權占有系爭房屋而每月受有相當於2萬9,057

    元之不當得利（計算式：3萬6,321元×原告權利範圍4/5=2萬

    9,057元）。

　㈢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規定

    提起本訴，請求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

    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㈡被告應自112年4月5日起至被告騰

    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止，按月給付

    2萬9,057元予原告；㈢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自80至90年間於空閒時經常至系爭房屋陪伴林菊、兩造

    之父及祖母。嗣因兩造之父於93年5月29日過世，被告遂依

    王仁哲之建議專職照顧林菊及祖母，並由林菊自93年6月起

    每月給付2萬元之陪伴照顧費予被告。後系爭房屋因林菊、

    王俐藹搬離而對外招租，惟乏人問津，故林菊於98年6、7月

    間口頭協議將系爭房屋出租予被告，每月租金2萬元即以林

    菊每月應給付予被告之2萬元抵付，被告亦欣然接受，是被

    告與林菊就系爭房屋自98年6、7月間即成立系爭租賃契約且

    迄未終止，原告作為林菊之繼承人即應受系爭租賃契約拘束

    。

　㈡林菊於112年4月5日過世後，兩造於112年5月15日討論如何處

    理包含系爭房屋在內之遺產，原告同意以1,600萬元出售系

    爭房屋予被告，雖兩造就系爭房屋買賣之貸款細節有所爭議

    ，惟已就系爭房屋之買賣達成合意，是兩造於112年5月15日

    即就系爭房屋以1,600萬元為對價成立買賣契約，被告依該

    買賣契約占有系爭房屋非無權占有。

　㈢被告基於系爭租賃契約或買賣契約占有系爭房屋非無權占有

    ，是被告僅需支付112年4月5日至同年5月15日止之系爭房屋

    每月租金2萬元。退步言，縱認被告占有系爭房屋為無權占

    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依土地法第97條規定計算而不

    能超出原定之每月租金2萬元，是原告主張被告應每月給付2

    萬9,057元應無理由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

    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系爭房屋原係兩造母親林菊所有，林菊於112年4月5日過世

    後，兩造因繼承而各取得5分之1應有部分，且被告自98年6 

    月起遷入系爭房屋居住，與林菊約定每月租金2萬元，而成

    立未訂租期之系爭租賃契約，並以每月2萬元之照顧費扣抵

    租金，惟林菊過世後，被告並未支付系爭房屋租金，且迄今

    仍居住於系爭房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93-9

    4頁），並有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存卷可參（士司補卷第36-

    3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四、原告主張系爭租賃契約業已終止，因而請求被告遷讓返還系

    爭房屋，並自112年4月5日起至被告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

    止，按月給付2萬9,057元予原告，惟此為被告所否認，而以

    前揭情辭置辯。經查：

　㈠系爭租賃契約已於111年12月31日因屆期而終止：

　1.林菊於110年5月23日曾以錄影方式表示有意出售系爭房屋，

    該錄影經王俐藹傳送至兩造於LINE通訊軟體家族群組（下稱

    系爭群組）後，被告旋即表示會於適當時間與配偶溝通商量

    此事，但配偶正擬準備考試，可能受到影響等語；林菊遂於

    110年5月29日再次以錄影方式向被告說明打算出售系爭房屋

    之緣由，並稱：「妳去跟阿福哥（即被告配偶）說服，說要

    賣天母房（即系爭房屋）就是了啦！看妳們要去哪邊租房子

    也是可以啦....妳的孩子也都有工作了，說有多辛苦，也不

    會啦！妳一定會好的，就這樣子啦！就這樣子啦！讓媽媽有

    一個出路，房子有的留得住就留得住好了，若留不住就要出

    賣啦！齁！這樣子啦！要跟妳拜託啦！妳不要說又要等多久

    再多久，這樣子一直拖」，此錄影檔案經王俐藹傳送至系爭

    群組後，被告於110年5月30日留言稱，會配合林菊賣房的要

    求，盡快在配偶於明年6月考完試後搬離，若林菊無法答應

    延後，也沒關係，會自己想辦法，但還是希望林菊能體諒並

    延緩搬家期間等語；針對被告前開回應，王俐藹留言：「媽

    今天決定請大姐配合於今年（即110年）12月底前讓出天母

    房子，若可以的話，越早越好。這是媽第三次請大姐幫忙了

    」等語，並將林菊表示：「我們那間房子（即系爭房屋），

    最慢到12月底（即110年12月底），麻煩妳搬出去，可以讓

    事情圓滿，越快越好啦!不要拖那麼久!請多多幫忙一些」之

    錄影檔案上傳至系爭群組。其後，被告屢次透過系爭群組傳

    達願意配合出售系爭房屋，但希望時間能延後時間之意，惟

    王俐藹於110年6月1日留言重申林菊只想早日出售系爭房屋

    ，不願繼續負擔利息，並稱：「12月底（即110年12月底）

    離現在還有7個月，目前疫情已稍緩，過陣子疫情降低些妳

    再去看房都來得及」，被告回以「知道了　我們會盡力」，

    王俐藹則於110年6月2日留言稱：「姐（即被告）知道妳決

    定配合搬家後媽覺得很欣慰....」，被告對於前開留言雖未

    提出反駁，但於110年6月3日又再提及希望待配偶於111年6

    月中旬考試結束後再行搬遷，復於110年10月初留言要求林

    菊同意延至111年12月前搬遷等語，此後，未見林菊就被告

    所提延至111年12月乙事提出反對意見等情，有系爭群組對

    話紀錄截圖、文字版對話紀錄、錄影檔案及譯文等在卷足憑

    （本院卷一第134-150頁、第384-442頁），堪信屬實。由上

    以觀，被告於林菊表示即將出售系爭房屋，並要求被告搬遷

    後，已同意並具體承諾將於111年12月前搬離，足見被告與

    林菊間之系爭租賃契約，業經雙方合意由不定期限之租約轉

    為租期至111年12月屆止之定期租約（下稱系爭定期租約）

    甚明。又依卷內現存事證，並未見林菊與被告約定系爭定期

    租約於111年12月間之具體到期日期，則依最有利於被告之

    解釋，應認系爭定期租約至遲業於111年12月31日已因屆期

    而告終止。

　2.被告雖以其兒鍾旻君於111年7月22日與林菊之對話錄音為據

    （本院卷一第204-210頁），辯稱：林菊曾提及賣房子並非

    其意，足見林菊於前述110年5月間錄影檔案所為陳述非其本

    意云云。然查，林菊與鍾旻君私下所為對話內容，是否即為

    其真實意願，或僅係配合鍾旻君之說詞所為回應，本非無疑

    ，而被告復未提出任何積極事證，足資證明林菊前開以售屋

    為由要求被告搬遷，並同意被告延至111年12月31日遷離系

    爭房屋之意思表示，有何無效或可得撤銷之理由，自難認被

    告此部分辯解為可採。

　3.被告復辯稱，縱認原告主張被告應於111年12月底遷讓返還

    系爭房屋乙情為真，但被告迄112年1月底為止，均有給付每

    月租金2萬元，故依民法第451條規定，系爭房屋已發生視為

    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之情事云云。惟按租賃期限屆滿後，承

    租人仍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者，而出租人不即表示反對之意

    思者，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民法第451條固定有明文

    ，但此條規定出租人於租期屆滿後，須即表示反對之意思，

    始生阻止續約之效力，意在防止出租人於租期屆滿後，明知

    承租人就租賃物繼續使用收益，而無反對之表示，過後忽又

    主張租賃關係消滅，使承租人陷於窘境而設。並非含有必須

    於租期屆滿時，始得表示反對之意義存在。故於訂約之際，

    訂明期滿後絕不續租，或續租應另訂契約者，仍難謂不發生

    阻止續約之效力；定期租賃契約期滿後之得變為不定期租賃

    者，在出租人方面係以有無即表示反對之意思為條件，而非

    以有無收取使用收益之代價為條件。故苟無即表示反對之意

    思而未為使用收益代價之收取，其條件仍為成就；苟已即為

    反對之意思而為使用收益代價之收取，其條件仍為不成就（

    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1737號、82年度台上字第2195號判

    決意旨參照）。查林菊係因急於出售系爭房屋而要求被告搬

    遷，被告亦係為配合林菊出售系爭房屋，始與林菊商議終止

    租約、搬離系爭房屋之期間，而林菊於此過程中，曾屢屢表

    示「妳不要說又要等多久再多久，這樣子一直拖」、「最慢

    到12月底，麻煩妳搬出去，可以讓事情圓滿，越快越好啦!

    不要拖那麼久!」等情，均經說明如前，足見林菊已先行表

    明待雙方議定期限後，不再續租之立場，被告對於此項前提

    亦知之甚明，故林菊係因體諒被告處境，而勉為其難同意系

    爭定期租約迄至111年12月屆期，但早已透過前開方式表明

    不再拖延之意，堪認林菊與被告就系爭定期租約不再續約乙

    事，已有共識。揆諸前開說明，縱令被告主張於112年1月間

    仍有給付租金乙節為真，亦無從依民法第451條規定，以林

    菊不即表示反對之意思為由，認系爭房屋已視為以不定期限

    續約。

　㈡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5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

    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止，按月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為有理由：

　1.按租賃定有期限者，其租賃關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承租

    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

    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

    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

    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450條第1項、第

    455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已分別定有明文。

    又按各共有人得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有使用

    收益之權，民法第818 條定有明文，係指各共有人得就共有

    物全部，於無害他共有人之權利限度內，可按其應有部分行

    使用益而言。是共有人對共有物之特定部分占有使用收益，

    仍須徵得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非謂共有人得對共有物之任

    何一部或全部有自由使用、收益之權利。如共有人不顧他共

    有人之利益，而就共有物之一部或全部任意占有收益，即屬

    侵害共有人之權利，共有人得依同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

    821條規定，請求除去其妨害及向全體共有人返還共有物（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所

    述，系爭定期租約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後，被告仍占有系

    爭房屋，本屬無權占有，且兩造自112年4月5日起分別共有

    系爭房屋，惟被告並未經其他共有人即原告同意，持續擅自

    占有之，則原告依上開民法物上請求權之規定，訴請被告將

    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於法自屬

    有據，應予准許。

　2.被告雖辯稱：兩造於112年5月15日已就系爭房屋以1,600萬

    元對價出售乙事達成買賣合意，被告係合法占有系爭房屋云

    云。然按契約須當事人之一方將欲為契約內容之旨，提示於

    他方，得他方之承諾，而後契約始能成立。亦即契約之成立

    ，須有要約與承諾二者意思表示一致之事實始足當之，若無

    此事實，即契約尚未合法成立，自不發生契約之效力。又按

    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經查：　

　⑴觀諸兩造於系爭群組之對話紀錄可知（本院卷一第50-58頁、

    第64-68頁），兩造於112年5月12日開會討論系爭房屋買賣

    事宜時，被告曾表示願由其子女出面購買系爭房屋，但只能

    負擔600萬元房貸，王俐藹遂於113年5月13日摘要紀錄前開

    討論內容，並載明「價格參考四樓實價登錄價1620萬，最後

    價格待議?」，其後，原告針對系爭房屋可申請之房貸成數

    、貸款金額之運用陸續發表意見，王仁哲並於112年5月15日

    留言：「今天下午會議大哥/二姐/二哥/小弟基於善意成全

    大姐心願，以相對低標(1600萬)出價天母房給大姐，貸款額

    度須在七成以上....」，足見原告已於112年5月15日就系爭

    房屋之買賣提出條件，惟被告並未回覆是否首肯。嗣王仁哲

    於112年5月16日留言稱：「所以我們提醒大姐即時決定，天

    母賣房及貸款成功，去掉合庫還款未爆彈，才能安心等願意

    以中間（合理）價買直潭房的有緣人」，王俐藹隨即留言重

    申其立場：「....天母房的買賣大前提是必需能夠貸款到11

    00萬以上，而不是只有600萬，否則不同意」，王仁國、王

    仁哲亦附和王俐藹意見，王俐藹復稱：「我們兄弟妹心存仁

    厚提供優惠條件協助妳達成心願，但是妳連耗時的房貸款作

    業都不肯提前進行?何時做出買房決定也提不出?....到時萬

    一決定不買了？我們不就又多損失近一個月拉抬天母房售價

    時機？」，惟被告仍未表示是否同意以前述條件購入系爭房

    屋。其後，王仁國又於112年5月18日留言：「若大姐有誠意

    要買，才47萬/坪....所以，大姐，您要趕快做決定」、「

    大姐，那天母房呢?您若真的要買，是否趕（誤繕為「敢」

    ）快提供資料給袁代書....」，被告迄112年5月20日始留言

    稱：「前面這2個截圖是5/16回應仁哲的，這就是很明確的

    表明我們ㄟ意願--買下天母房」，但仍未表示同意原告所提

    買賣條件。後經王俐藹再次重申前述條件，王仁哲並留言：

    「大姐您給二哥的回覆，只是表示您有意願要買天母房，但

    到今天為止，您都沒正面確認您是否全套接受我們提出的優

    惠價格(1600萬)及二姐及仁哲前幾天提出，今天再傳一次的

    所有配套條件?」，王仁國亦催促被告表明立場，但被告仍

    未正面回應是否承諾原告所提要約，甚至表示：「在還沒順

    利完成遺產稅申報前，我不會在任何時間地點討論此事。我

    已將該說的話都說了。不會再對你們做任何回應」。至此，

    可知被告雖曾表示購買系爭房屋之意願，但始終未曾同意原

    告前述要約內容，難認兩造就系爭房屋之買賣已達成意思表

    示合致，則被告空言辯稱兩造於112年5月15日已就系爭房屋

    達成買賣合意，要屬無據，洵無可採。

　⑵又原告因久未取得被告承諾，遂由王仁國出面於112年5月29

    日留言說明：「大姐未即時接受二姐提出不妥協條件，買天

    母房之事未書面定案，回歸上周一開會共識，兩房同時開賣

    ，實現全體繼承人利益最大化，分潤給全家族」，並稱經房

    仲估價後，原告已調整系爭房屋之賣房方案，開價金額為2,

    580萬，底價為2,480萬，若被告有意購買，則以2,380萬元

    血親價出售，且經王仁哲、王俐藹留言附和（本院卷一第58

    頁、第69頁），足見原告已就系爭房屋之買賣向被告提出新

    要約，之前所提出1,600萬元買賣價金等配套方案之舊要約

    因而失效。嗣被告於112年5月30日留言回應：正在四處籌措

    現金中等語，王仁國、王仁哲見狀紛紛提醒被告新要約之內

    容，即系爭房屋之售價已調整為2,380萬元，惟被告於112年

    6月1日仍無視上情，逕自表示願以1,600萬元之價格購買系

    爭房屋，並會補足貸款不足部分金額（本院卷一第60-62頁

    、第70-71頁），此核屬被告就系爭房屋買賣另提出新要約

    ，但王仁國、王仁哲、王俐藹先後出言拒絕，並請被告於11

    2年6月2日12點前回應是否同意依原告所提新要約購買系爭

    房屋，惟未獲被告承諾（本院卷一第60-62頁、第70-71頁）

    ，從而，兩造就系爭房屋之買賣從未達成意思表示合致，至

    為明確。準此，被告主張因兩造間有買賣關係存在、係有權

    占有系爭房屋云云，顯無理由，無可憑採。

　3.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又按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

    ，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件

    ，故其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

    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

    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故如無權占用他人之房屋

    ，加害人應返還之不當得利之範圍，為相當於租金之利益（

    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9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原告

    訴請被告給付不當得利部分，核屬可分之金錢債權，原告僅

    得按其應有部分，請求被告返還所受利益（最高法院85年度

    台上字第239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定期租約業於111

    年12月31日終止，兩造嗣於112年4月5日林菊過世後，分別

    共有系爭房屋，惟被告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迄今仍無權占

    有系爭房屋使用，業如前述，核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相

    當於租金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無法使用收益系爭房屋之損

    害，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依其應有部分，請求被告

    返還所受利益，即屬有據。又林菊與被告固曾約定每月租金

    為2萬元，但系爭定期租約既於林菊過世前之111年12月31日

    已然終止，難謂原告主張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

    仍須受前開租金金額之拘束。本院因認原告主張以系爭房屋

    鄰近之周邊房屋租金均價，作為本件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金額，應屬合理。而與系爭房屋坐落鄰近生活圈、同屬無電

    梯公寓之房屋於111年7月至112年6月間之租金行情約為每坪

    645元（20,000/31=645）至2,264元（82,000/36.22=2264）

    之譜，此有臺北市士林區周遭租金行情表之網路截圖可資佐

    證（士司補卷第38頁），從而，原告以前開行情表中符合上

    述條件之周邊房屋每坪月租金為據，核算系爭房屋合理每坪

    月租金均價約為1,095元【（948+2,264+656+1,041+1,021+1

    ,088+645+1,098）/8=1,095】，並據此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

    5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與全體共有人之日止，按

    月給付原告不當得利2萬9,057元（1,095x33.17x0.8=29,057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將

    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以及自11

    2年4月5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與全體共有人之日

    止，按月給付原告不當得利2萬9,057元，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又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

    經核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

    明。　　

七、爰依法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黃靖芸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49號

原      告  林仁忠  

            王俐藹  

            王仁國  

            王仁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複代理人    蘇育鉉律師

被      告  王仁苓  

訴訟代理人  鍾春福  

            羅瑞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巷○○號二樓房屋騰空遷讓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二、被告應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四月五日起至返還主文第一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玖仟零伍拾柒元。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肆拾參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貳拾柒萬玖仟貳佰玖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按月以新臺幣玖仟柒佰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按月以新臺幣貳萬玖仟零伍拾柒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臺北市○○區○○路00巷00號2樓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原為兩造母親林菊所有，嗣林菊於民國112年4月5日過世後，即由原告林仁忠、王俐藹、王仁國、王仁哲（下合稱原告，分則各稱其名）及被告繼承並完成各應有部分5分之1分別共有登記。被告雖曾與林菊就系爭房屋成立不定期限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並約定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2萬元即以林菊每月應給付予被告之陪伴照顧費2萬元抵付，惟被告自108年起至112年4月5日林菊過世止，每星期照顧林菊之時間皆不到1日，相當於4年多未給付租金。又林菊向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貸款之以房養老貸款之期限將至，是林菊分別於110年5月23日、110年5月24日、110年5月29日、110年5月30日以錄製影片或請王俐藹以文字轉達等方式告知被告將終止系爭租賃契約。王俐藹於110年5月23日於兩造之LINE群組內上傳影片後，被告即回應已看完影片、且表示出賣系爭房屋是遲早之事，是系爭租賃契約已於被告收受通知後之1個月即110年6月23日終止，惟被告仍無權占有系爭房屋迄今，經原告多次請求被告返還系房屋予全體共有人，均置之不理，其未得全體共有人同意而擅自就系爭房屋之全部為使用，顯已侵害其他共有人之權利。退步言，縱認林菊不得單方終止系爭租賃契約，系爭租賃契約亦因被告明確回應將盡速搬離系爭房屋而合意終止。是以，被告於110年6月23日起就系爭房屋即不具有占有權源。再退步言，縱認林菊未合法終止系爭租賃契約，惟系爭租賃契約經原告因繼承而繼受後，因被告自112年4月5日起即未繳納租金，原告乃於112年6月14日發函通知被告應將系爭房屋清空返還原告，是系爭租賃契約已於112年7月14日終止，則被告占有系爭房屋迄今乃無權占有。　

　㈡查系爭房屋坐落於臺北市士林區，地段優良、鄰近公車站、交通便利，附近亦有學校、傳統市場、大型運動公園等設施，生活機能發達，鄰近系爭房屋之房屋之每月租金市價依租屋網站為2萬元至8萬2,000元不等，是每坪月租金均價則為645元（計算式：2萬元/31坪=645元/坪，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至2,264元（計算式：8萬2,000元/36.22坪=2,264元/坪）之間，則鄰近系爭房屋之房屋每坪月租金平均約為1,095元【計算式：(948+2264+656+1041+1021+1088+645+1098)/8=1,095元】，故系爭房屋每月租金總額為3萬6,321元（計算式：1,095元×33.17坪=3萬6,321元），則被告自112年4月5日迄今無權占有系爭房屋而每月受有相當於2萬9,057元之不當得利（計算式：3萬6,321元×原告權利範圍4/5=2萬9,057元）。

　㈢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規定提起本訴，請求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㈡被告應自112年4月5日起至被告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止，按月給付2萬9,057元予原告；㈢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自80至90年間於空閒時經常至系爭房屋陪伴林菊、兩造之父及祖母。嗣因兩造之父於93年5月29日過世，被告遂依王仁哲之建議專職照顧林菊及祖母，並由林菊自93年6月起每月給付2萬元之陪伴照顧費予被告。後系爭房屋因林菊、王俐藹搬離而對外招租，惟乏人問津，故林菊於98年6、7月間口頭協議將系爭房屋出租予被告，每月租金2萬元即以林菊每月應給付予被告之2萬元抵付，被告亦欣然接受，是被告與林菊就系爭房屋自98年6、7月間即成立系爭租賃契約且迄未終止，原告作為林菊之繼承人即應受系爭租賃契約拘束。

　㈡林菊於112年4月5日過世後，兩造於112年5月15日討論如何處理包含系爭房屋在內之遺產，原告同意以1,600萬元出售系爭房屋予被告，雖兩造就系爭房屋買賣之貸款細節有所爭議，惟已就系爭房屋之買賣達成合意，是兩造於112年5月15日即就系爭房屋以1,600萬元為對價成立買賣契約，被告依該買賣契約占有系爭房屋非無權占有。

　㈢被告基於系爭租賃契約或買賣契約占有系爭房屋非無權占有，是被告僅需支付112年4月5日至同年5月15日止之系爭房屋每月租金2萬元。退步言，縱認被告占有系爭房屋為無權占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依土地法第97條規定計算而不能超出原定之每月租金2萬元，是原告主張被告應每月給付2萬9,057元應無理由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系爭房屋原係兩造母親林菊所有，林菊於112年4月5日過世後，兩造因繼承而各取得5分之1應有部分，且被告自98年6 月起遷入系爭房屋居住，與林菊約定每月租金2萬元，而成立未訂租期之系爭租賃契約，並以每月2萬元之照顧費扣抵租金，惟林菊過世後，被告並未支付系爭房屋租金，且迄今仍居住於系爭房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93-94頁），並有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存卷可參（士司補卷第36-3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四、原告主張系爭租賃契約業已終止，因而請求被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並自112年4月5日起至被告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止，按月給付2萬9,057元予原告，惟此為被告所否認，而以前揭情辭置辯。經查：

　㈠系爭租賃契約已於111年12月31日因屆期而終止：

　1.林菊於110年5月23日曾以錄影方式表示有意出售系爭房屋，該錄影經王俐藹傳送至兩造於LINE通訊軟體家族群組（下稱系爭群組）後，被告旋即表示會於適當時間與配偶溝通商量此事，但配偶正擬準備考試，可能受到影響等語；林菊遂於110年5月29日再次以錄影方式向被告說明打算出售系爭房屋之緣由，並稱：「妳去跟阿福哥（即被告配偶）說服，說要賣天母房（即系爭房屋）就是了啦！看妳們要去哪邊租房子也是可以啦....妳的孩子也都有工作了，說有多辛苦，也不會啦！妳一定會好的，就這樣子啦！就這樣子啦！讓媽媽有一個出路，房子有的留得住就留得住好了，若留不住就要出賣啦！齁！這樣子啦！要跟妳拜託啦！妳不要說又要等多久再多久，這樣子一直拖」，此錄影檔案經王俐藹傳送至系爭群組後，被告於110年5月30日留言稱，會配合林菊賣房的要求，盡快在配偶於明年6月考完試後搬離，若林菊無法答應延後，也沒關係，會自己想辦法，但還是希望林菊能體諒並延緩搬家期間等語；針對被告前開回應，王俐藹留言：「媽今天決定請大姐配合於今年（即110年）12月底前讓出天母房子，若可以的話，越早越好。這是媽第三次請大姐幫忙了」等語，並將林菊表示：「我們那間房子（即系爭房屋），最慢到12月底（即110年12月底），麻煩妳搬出去，可以讓事情圓滿，越快越好啦!不要拖那麼久!請多多幫忙一些」之錄影檔案上傳至系爭群組。其後，被告屢次透過系爭群組傳達願意配合出售系爭房屋，但希望時間能延後時間之意，惟王俐藹於110年6月1日留言重申林菊只想早日出售系爭房屋，不願繼續負擔利息，並稱：「12月底（即110年12月底）離現在還有7個月，目前疫情已稍緩，過陣子疫情降低些妳再去看房都來得及」，被告回以「知道了　我們會盡力」，王俐藹則於110年6月2日留言稱：「姐（即被告）知道妳決定配合搬家後媽覺得很欣慰....」，被告對於前開留言雖未提出反駁，但於110年6月3日又再提及希望待配偶於111年6月中旬考試結束後再行搬遷，復於110年10月初留言要求林菊同意延至111年12月前搬遷等語，此後，未見林菊就被告所提延至111年12月乙事提出反對意見等情，有系爭群組對話紀錄截圖、文字版對話紀錄、錄影檔案及譯文等在卷足憑（本院卷一第134-150頁、第384-442頁），堪信屬實。由上以觀，被告於林菊表示即將出售系爭房屋，並要求被告搬遷後，已同意並具體承諾將於111年12月前搬離，足見被告與林菊間之系爭租賃契約，業經雙方合意由不定期限之租約轉為租期至111年12月屆止之定期租約（下稱系爭定期租約）甚明。又依卷內現存事證，並未見林菊與被告約定系爭定期租約於111年12月間之具體到期日期，則依最有利於被告之解釋，應認系爭定期租約至遲業於111年12月31日已因屆期而告終止。

　2.被告雖以其兒鍾旻君於111年7月22日與林菊之對話錄音為據（本院卷一第204-210頁），辯稱：林菊曾提及賣房子並非其意，足見林菊於前述110年5月間錄影檔案所為陳述非其本意云云。然查，林菊與鍾旻君私下所為對話內容，是否即為其真實意願，或僅係配合鍾旻君之說詞所為回應，本非無疑，而被告復未提出任何積極事證，足資證明林菊前開以售屋為由要求被告搬遷，並同意被告延至111年12月31日遷離系爭房屋之意思表示，有何無效或可得撤銷之理由，自難認被告此部分辯解為可採。

　3.被告復辯稱，縱認原告主張被告應於111年12月底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乙情為真，但被告迄112年1月底為止，均有給付每月租金2萬元，故依民法第451條規定，系爭房屋已發生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之情事云云。惟按租賃期限屆滿後，承租人仍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者，而出租人不即表示反對之意思者，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民法第451條固定有明文，但此條規定出租人於租期屆滿後，須即表示反對之意思，始生阻止續約之效力，意在防止出租人於租期屆滿後，明知承租人就租賃物繼續使用收益，而無反對之表示，過後忽又主張租賃關係消滅，使承租人陷於窘境而設。並非含有必須於租期屆滿時，始得表示反對之意義存在。故於訂約之際，訂明期滿後絕不續租，或續租應另訂契約者，仍難謂不發生阻止續約之效力；定期租賃契約期滿後之得變為不定期租賃者，在出租人方面係以有無即表示反對之意思為條件，而非以有無收取使用收益之代價為條件。故苟無即表示反對之意思而未為使用收益代價之收取，其條件仍為成就；苟已即為反對之意思而為使用收益代價之收取，其條件仍為不成就（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1737號、82年度台上字第219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林菊係因急於出售系爭房屋而要求被告搬遷，被告亦係為配合林菊出售系爭房屋，始與林菊商議終止租約、搬離系爭房屋之期間，而林菊於此過程中，曾屢屢表示「妳不要說又要等多久再多久，這樣子一直拖」、「最慢到12月底，麻煩妳搬出去，可以讓事情圓滿，越快越好啦!不要拖那麼久!」等情，均經說明如前，足見林菊已先行表明待雙方議定期限後，不再續租之立場，被告對於此項前提亦知之甚明，故林菊係因體諒被告處境，而勉為其難同意系爭定期租約迄至111年12月屆期，但早已透過前開方式表明不再拖延之意，堪認林菊與被告就系爭定期租約不再續約乙事，已有共識。揆諸前開說明，縱令被告主張於112年1月間仍有給付租金乙節為真，亦無從依民法第451條規定，以林菊不即表示反對之意思為由，認系爭房屋已視為以不定期限續約。

　㈡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5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止，按月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有理由：

　1.按租賃定有期限者，其租賃關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450條第1項、第455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已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各共有人得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有使用收益之權，民法第818 條定有明文，係指各共有人得就共有物全部，於無害他共有人之權利限度內，可按其應有部分行使用益而言。是共有人對共有物之特定部分占有使用收益，仍須徵得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非謂共有人得對共有物之任何一部或全部有自由使用、收益之權利。如共有人不顧他共有人之利益，而就共有物之一部或全部任意占有收益，即屬侵害共有人之權利，共有人得依同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規定，請求除去其妨害及向全體共有人返還共有物（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所述，系爭定期租約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後，被告仍占有系爭房屋，本屬無權占有，且兩造自112年4月5日起分別共有系爭房屋，惟被告並未經其他共有人即原告同意，持續擅自占有之，則原告依上開民法物上請求權之規定，訴請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於法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2.被告雖辯稱：兩造於112年5月15日已就系爭房屋以1,600萬元對價出售乙事達成買賣合意，被告係合法占有系爭房屋云云。然按契約須當事人之一方將欲為契約內容之旨，提示於他方，得他方之承諾，而後契約始能成立。亦即契約之成立，須有要約與承諾二者意思表示一致之事實始足當之，若無此事實，即契約尚未合法成立，自不發生契約之效力。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經查：　

　⑴觀諸兩造於系爭群組之對話紀錄可知（本院卷一第50-58頁、第64-68頁），兩造於112年5月12日開會討論系爭房屋買賣事宜時，被告曾表示願由其子女出面購買系爭房屋，但只能負擔600萬元房貸，王俐藹遂於113年5月13日摘要紀錄前開討論內容，並載明「價格參考四樓實價登錄價1620萬，最後價格待議?」，其後，原告針對系爭房屋可申請之房貸成數、貸款金額之運用陸續發表意見，王仁哲並於112年5月15日留言：「今天下午會議大哥/二姐/二哥/小弟基於善意成全大姐心願，以相對低標(1600萬)出價天母房給大姐，貸款額度須在七成以上....」，足見原告已於112年5月15日就系爭房屋之買賣提出條件，惟被告並未回覆是否首肯。嗣王仁哲於112年5月16日留言稱：「所以我們提醒大姐即時決定，天母賣房及貸款成功，去掉合庫還款未爆彈，才能安心等願意以中間（合理）價買直潭房的有緣人」，王俐藹隨即留言重申其立場：「....天母房的買賣大前提是必需能夠貸款到1100萬以上，而不是只有600萬，否則不同意」，王仁國、王仁哲亦附和王俐藹意見，王俐藹復稱：「我們兄弟妹心存仁厚提供優惠條件協助妳達成心願，但是妳連耗時的房貸款作業都不肯提前進行?何時做出買房決定也提不出?....到時萬一決定不買了？我們不就又多損失近一個月拉抬天母房售價時機？」，惟被告仍未表示是否同意以前述條件購入系爭房屋。其後，王仁國又於112年5月18日留言：「若大姐有誠意要買，才47萬/坪....所以，大姐，您要趕快做決定」、「大姐，那天母房呢?您若真的要買，是否趕（誤繕為「敢」）快提供資料給袁代書....」，被告迄112年5月20日始留言稱：「前面這2個截圖是5/16回應仁哲的，這就是很明確的表明我們ㄟ意願--買下天母房」，但仍未表示同意原告所提買賣條件。後經王俐藹再次重申前述條件，王仁哲並留言：「大姐您給二哥的回覆，只是表示您有意願要買天母房，但到今天為止，您都沒正面確認您是否全套接受我們提出的優惠價格(1600萬)及二姐及仁哲前幾天提出，今天再傳一次的所有配套條件?」，王仁國亦催促被告表明立場，但被告仍未正面回應是否承諾原告所提要約，甚至表示：「在還沒順利完成遺產稅申報前，我不會在任何時間地點討論此事。我已將該說的話都說了。不會再對你們做任何回應」。至此，可知被告雖曾表示購買系爭房屋之意願，但始終未曾同意原告前述要約內容，難認兩造就系爭房屋之買賣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則被告空言辯稱兩造於112年5月15日已就系爭房屋達成買賣合意，要屬無據，洵無可採。

　⑵又原告因久未取得被告承諾，遂由王仁國出面於112年5月29日留言說明：「大姐未即時接受二姐提出不妥協條件，買天母房之事未書面定案，回歸上周一開會共識，兩房同時開賣，實現全體繼承人利益最大化，分潤給全家族」，並稱經房仲估價後，原告已調整系爭房屋之賣房方案，開價金額為2,580萬，底價為2,480萬，若被告有意購買，則以2,380萬元血親價出售，且經王仁哲、王俐藹留言附和（本院卷一第58頁、第69頁），足見原告已就系爭房屋之買賣向被告提出新要約，之前所提出1,600萬元買賣價金等配套方案之舊要約因而失效。嗣被告於112年5月30日留言回應：正在四處籌措現金中等語，王仁國、王仁哲見狀紛紛提醒被告新要約之內容，即系爭房屋之售價已調整為2,380萬元，惟被告於112年6月1日仍無視上情，逕自表示願以1,600萬元之價格購買系爭房屋，並會補足貸款不足部分金額（本院卷一第60-62頁、第70-71頁），此核屬被告就系爭房屋買賣另提出新要約，但王仁國、王仁哲、王俐藹先後出言拒絕，並請被告於112年6月2日12點前回應是否同意依原告所提新要約購買系爭房屋，惟未獲被告承諾（本院卷一第60-62頁、第70-71頁），從而，兩造就系爭房屋之買賣從未達成意思表示合致，至為明確。準此，被告主張因兩造間有買賣關係存在、係有權占有系爭房屋云云，顯無理由，無可憑採。

　3.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按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件，故其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故如無權占用他人之房屋，加害人應返還之不當得利之範圍，為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9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原告訴請被告給付不當得利部分，核屬可分之金錢債權，原告僅得按其應有部分，請求被告返還所受利益（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39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定期租約業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兩造嗣於112年4月5日林菊過世後，分別共有系爭房屋，惟被告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迄今仍無權占有系爭房屋使用，業如前述，核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無法使用收益系爭房屋之損害，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依其應有部分，請求被告返還所受利益，即屬有據。又林菊與被告固曾約定每月租金為2萬元，但系爭定期租約既於林菊過世前之111年12月31日已然終止，難謂原告主張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仍須受前開租金金額之拘束。本院因認原告主張以系爭房屋鄰近之周邊房屋租金均價，作為本件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應屬合理。而與系爭房屋坐落鄰近生活圈、同屬無電梯公寓之房屋於111年7月至112年6月間之租金行情約為每坪645元（20,000/31=645）至2,264元（82,000/36.22=2264）之譜，此有臺北市士林區周遭租金行情表之網路截圖可資佐證（士司補卷第38頁），從而，原告以前開行情表中符合上述條件之周邊房屋每坪月租金為據，核算系爭房屋合理每坪月租金均價約為1,095元【（948+2,264+656+1,041+1,021+1,088+645+1,098）/8=1,095】，並據此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5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與全體共有人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不當得利2萬9,057元（1,095x33.17x0.8=29,057），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以及自112年4月5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與全體共有人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不當得利2萬9,057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爰依法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黃靖芸



